
《《《《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 (交互強制執行交互強制執行交互強制執行交互強制執行 )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》》》》  

資 料 文 件  

條 例 草 案 對 引 用 有 關 規 限 選 擇 訴 訟 地 的 普 通 法 規 則 的 影 響  

 

 在 2 0 0 7年 4 月 2 4 日 舉 行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有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

局 提 供 文 件 ， 解 釋 條 例 草 案 如 獲 得 通 過 ， 對 在 香 港 引 用 普 通 法 規 則 ， 即

規 限 選 擇 訴 訟 地 的 規 則 ， 會 否 構 成 影 響 。  

2 .  根 據 已 進 行 的 研 究 ， 我 們 注 意 到 並 沒 有 普 通 法 規 則 支 持 下 述 論 據 ，

即 法 院 會 以 某 訴 訟 地 與 爭 議 的 標 的 事 項 並 無 實 際 及 密 切 關 係 為 由，拒 絕

執 行 由 合 約 各 方 訂 立、指 定 該 訴 訟 地 法 院 為 聆 訊 爭 議 的 法 院 的 專 屬 管 轄

協 議 。 1 

3 .  我 們 接 著 研 究 香 港 法 院 可 否 以 所 選 定 的 外 地 法 院 與 爭 議 的 標 的 事

項 並 無 實 際 及 密 切 關 係 為 由 ， 拒 絕 認 可 或 強 制 執 行 外 地 法 院 作 出 的 判

決 。  

 A .  普 通 法普 通 法普 通 法普 通 法 觀 點觀 點觀 點觀 點  

(a) 根 據 普 通 法，如 果 對 人 的 外 地 判 決 由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的 法 院 按

照 尋 求 強 制 執 行 判 決 當 地 的 法 律 衝 突 規 則 作 出 ， 只 要 判 決 ( a )

關 乎 一 筆 債 項 或 一 筆 確 定 的 款 項 ； 以 及 ( b )是 最 終 及 不 可 推 翻

的 ， 便 可 藉 訴 訟 予 以 強 制 執 行 2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同 樣 的 研 究 結 果 看 來 亦 適 用 於 選 擇 法 律 協 議 。 在 V i t a  F o o d  P r o d u c t s  I n c .  v  

U n u s  S h i p p i n g  C o .  L t d .  ( I n  L i q u i d a t i o n )  ( [ 1 9 3 9 ]  A C  2 7 7 ,  [ 1 9 3 9 ] 1  A l l  E . R .  5 1 3 )

一 案 中，英 國 樞 密 院 在 考 慮 涉 及 一 張 提 單 的 管 限 法 律 的 爭 議 點 時，拒 絕 接 納

以 下 論 據：由 於 交 易 與 英 格 蘭 並 無 關 係，因 此 提 單 上 所 載 選 擇 英 格 蘭 法 律 一

事 無 效。樞 密 院 裁 定 “從 原 則 上 而 言，與 英 格 蘭 法 律 的 關 係 並 非 必 要 ”，法 院

沒 有 理 由 拒 絕 執 行 提 單 上 以 英 格 蘭 法 律 為 管 限 法 律 這 明 確 選 擇 。  

2  D i c e y ,  M o r r i s  a n d  C o l l i n s 第 1 4  版 ， 第 3 5 條 規 則 ， 第 5 7 4 至 5 7 5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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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若 判 定 債 務 人 作 為 外 地 法 院 的 被 告 人，自 願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到 該

法 院 應 訊，接 受 該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管 轄，或 在 法 律 程 序 開 始

前，已 就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的 標 的 物，同 意 接 受 該 法 院 或 該 法 院 的

國 家 的 法 院 司 法 管 轄 權 管 轄，根 據 普 通 法，該 外 地 法 院 會 被 視

為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在 對 人 的 訴 訟 中 作 出 判 決，而 該 判 決 是 可 以

強 制 執 行 的 3。  

(c) 因 此，假 如 合 約 訂 明，合 約 各 方 所 有 爭 議 均 會 交 由 具 有 專 屬 管

轄 權 的 外 地 法 院 審 理，根 據 普 通 法 規 則，該 外 地 法 院 將 視 為 對

合 約 各 方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。在 這 個 情 況 下，不 能 以 該 外 地 法 院

並 無 司 法 管 轄 權 為 由，拒 絕 強 制 執 行 該 外 地 法 院 作 出 的 對 人 判

決 。  

 B .  《《《《 外 地 判 決外 地 判 決外 地 判 決外 地 判 決 (交 互 強 制 執 行交 互 強 制 執 行交 互 強 制 執 行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》》》》 (第第第第 3 1 9 章章章章 )  

上 述 關 於 執 行 外 地 判 決 的 普 通 法 規 則，亦 載 於 第 3 1 9 章 有 關 登

記 外 地 判 決 的 機 制 ：  

(d) 第 3 1 9 章 第 6 ( 1 )條 訂 定 外 地 判 決 在 香 港 的 登 記 可 予 作 廢 的 理

由。根 據 第 6 ( 1 ) ( a ) ( i i )條，法 院 若 信 納 原 訟 法 院 的 國 家 的 法 院，

就 案 件 的 情 況 而 言，並 無 司 法 管 轄 權，則 該 判 決 的 登 記 須 予 作

廢 。  

(e) 就 對 人 的 訴 訟 中 作 出 判 決 而 言，若 判 定 債 務 人 作 為 原 訟 法 院 的

被 告 人，自 願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到 該 法 院 應 訊，接 受 該 法 院 的 司 法

管 轄 權 管 轄，或 在 法 律 程 序 開 始 前，已 就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的 標 的

物，同 意 接 受 該 法 院 或 該 法 院 的 國 家 的 法 院 司 法 管 轄 權 管 轄 ，

則 原 訟 法 院 的 國 家 的 法 院 須 當 作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(第 3 1 9 章 第

6 ( 2 ) ( a ) ( i )條 及 第 6 ( 2 ) ( a ) ( i i i )條 )。  

( f)  由 此 推 論 ， 如 判 定 債 務 人 自 願 接 受 外 地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管

轄，或 已 訂 立 協 議 接 受 外 地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管 轄，則 根 據 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D i c e y ,  M o r r i s  a n d  C o l l i n s， 同 上 ， 第 3 6 條 規 則 ， 第 5 8 8 至 5 8 9 頁 。  



3 1 9 章 ， 有 關 的 外 地 判 決 (如 在 對 人 的 訴 訟 中 作 出 )的 登 記 不 會

因 為 該 外 地 法 院 沒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聆 訊 該 案 而 予 以 作 廢 。  

 

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

4 .  就 香 港 法 院 可 參 照 的 相 關 原 則，以 所 選 定 的 外 地 法 院 與 爭 議 並 無 實

際 及 密 切 關 係 為 由， 而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外 地 判 決 的 申 請 的 問 題，政 府 已 予

以 考 慮 ， 並 認 為 條 例 草 案 不 會 對 上 文 所 討 論 的 適 用 普 通 法 規 則 構 成 影

響 。  

 

律 政 司  
2 0 0 7年 5 月  
 


